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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九
0
年
底
與
一
九
九
一
年
初
，
蘇
聯
的
局
勢
繼
續
處
於
動
盪
不
安
之
中

0

分
裂
運
動
愈
演
愈
烈
，

激
進
改
革
派
與
穗
進
改
革
派
之
間
的
距
離
愈
來
愈
大
﹒
﹒
經
濟
已
淪
為
第
二
次
大
戰
以
來
最
壞
的
情
況

。

男

一
方
面
，
葉
爾
欽
的
奪
權
事
業
已
變
得
毫
無
掩
飾
，
對
戈
巴
契
夫
進
行
公
開
挑
戰
.
，
在
新
困
難
境
中
，
戈

巴
契
夫
的
立
場
有
轉
趨
強
硬
的
徵
兆
。

此
時
，
蘇
聯
公
布
最
高
蘇
維
埃
已
通
過
的
「
主
權
共
和
國
聯
盟
條
約
」
(
草
案
)
，
還
定
期
實
行
蘇
聯
全

境
的
公
民
投
票
，
以
決
定
「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盟
」
應
否
繼
續
存
在

。

因
此
，
投
票
的
結
果
具

有
非
常
重
大
的
歷
史
與
政
治
意
義
。

一

、
最
近
情
況

一
九
九
0
年
十
二
月
初
，
波
羅
的
海
三
小
園
，
發
表
聯
合
聲
明
，
呼
籲
蘇
聯
軍
隊
從
三
國
撤
走
，
並

要
求
成
為
「
歐
洲
安
全
與
合
作
會
議
」
的
成
員
園
，
與
蘇
聯
關
係
進
一
步
惡
化
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一
月
七
日
，

蘇
聯
國
防
部
派
武
裝
力
量
至
七
個
加
盟
共
和
國
(
立
陶
宛
、
拉
脫
維
亞
、
愛
沙
尼
亞
、
莫
爾
達
維
亞
、
亞

美
尼
亞
、
喬
治
亞
、
以
及
烏
克
蘭
西
部
)
強
制
執
行
徵
兵
令

。

十
三
日
，
蘇
聯
軍
人
在
立
陶
宛
首
府
維
爾

紐
斯
攻
占
電
台
大
樓
時
，
與
民
眾
發
生
衝
突
，
造
成
十
數
人
的
死
亡

。

二
十
日
，
蘇
聯
軍
隊
在
拉
脫
維
亞

首
都
里
加
攻
占
其
內
政
部
時
，
與
該
共
和
圓
的
警
察
發
生
火
併
'
至
少
有
五
人
喪
命
。
在
美
國
的
嚴
重
關

切
下
，
蘇
聯
才
終
止
武
裝
鎮
壓
。



‘ 292 新蘇聯

此
時
，
十
五
個
加
盟
共
和
國
之
中
，
未
宣
布
獨
立
的
，
皆
已
作
出
主
權
聲
明
。
各
共
和
國
認
為

，
自

己
的
法
律
優
於
蘇
聯
的
法
律
。
因
此

，

蘇
聯
最
高
蘇
維
埃
雖
然
已
經
通
過
了
很
多
決
議
案
和
法
律

，

但
是

不
能
有
效
推
行

，

形
成
了
「
主
權
狂
」
、
「
法
律
戰
」
以
及
「
權
力
真
空
」
。
全
國
一
片
混
亂
。

一
九
九
0
年
入
冬
之
後

，

蘇
聯
不
僅
缺
少
日
用
品

，

在
各
城
市
出
現
了
食
品
不
足
的
現
象
。
事
實
上

，

一
九
九
0
年
是
蘇
聯
自
二
次
大
戰
結
束
以
來
經
濟
情
況
最
壞
的
一
年
。
國
民
生
產
毛
額
下
降
百
分
之
二

，

國
民
純
生
產
收
入
下
降
百
分
之
四
。
對
外
貿
易
總
額
下
降
百
分
之
六

﹒

九
.
，
入
超
達
一
百
億
盧
布
(
約
值

一
百
八
十
億
美
元
)
。
一
九
九
一
年
前
兩
個
月
未
見
好
轉

，

反
而
更
加
惡
化

，

瀕
臨
經
濟
崩
潰
邊
緣
。

一
月
底
，

蘇
共
召
開
中
央
全
會
，
會
後
發
表
聲
明
說
，
蘇
聯
圍
內
的
危
機
已
到
達
極
其
危
險
的
地
步，

再
如
此
下
去
，

有
可
能
爆
發
破
壞
性
的
社
會
動
盪

o

蘇
共
警
告
說
，
那
些
以
改
變
現
行
社
會
制
度
為
目
的

的
力
量
已
經
形
成

，

正
試
圖
聯
合
起
來

，

以
導
使
蘇
聯
正
在
進
行
的
改
革
具
有
反
動
的
、
反
人
民
的
性
質
。

，

要
求
蘇
聯
恢
復
憲
法
規
定
的
秩
序
。
此
時
，
蘇
聯
最
高
蘇
維
埃
內
出
現
了
「
救
國
委
員

蘇
共
中
央

會
」
，

反
對
分
離
運
動
。

以
往
，

蘇
聯
國
防
部
、
內
政
部
及
國
安
會
相
互
監
視
，
相
互
猜
思
。
在
當
前
的
情
況
下
，
這
三
股
力

量
間
已
出
現
團
結
一
致
的
趨
向
。
這
對
蘇
聯
政
局
的
演
變
將
會
發
生
極
其
重
大
的
影
響
。

三
、
戈
、
棄
權
力
鬥
爭
公
開
化

• 

' 
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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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月
十
九
日
，
俄
羅
斯
最
高
蘇
維
埃
主
席
葉
爾
欽
在
蘇
聯
第
一
電
視
網
，
公
開
呼
籲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
與
蘇
聯
中
央
斷
絕
關
係

'

不
與
中
央
合
作
，
並
要
求
戈
巴
契
夫
辭
去

總
統
職
務
。

此
舉
不
但
使
戈
巴
契
夫

與
葉
爾
欽
的
權
力
鬥
爭
明
朗
化
與
公
開
化
，
而
且
也
引
起
蘇
聯
社
會
的
極
大
反
彈

。

當
初
，
戈
巴
契
夫
與
葉
爾
欽
志
同
道
合
共
同
推
動
改
革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十
二
月
，
戈
巴
契
夫
推
舉
葉

爾
欽
任
莫
斯
科
蘇
聯
共
黨
第
一
書
記

.
，

次
年
二
月
升
為
蘇
共

中

央
政
治
局
候
補
委
昌
(
。
但
是
，

不
久
之
後

兩
人
意
見
逐
漸
不
合
。
葉
爾
欽
不
滿
戈
巴
契
夫
的
改
革
步
調

，

嫌
其
過
於
緩
慢
，
並
懷
疑
戈
氏
的
領
導
能

力
，

經
常
予
以
批
評

，

兩
人
關
係
惡
化
。
一
九
八
七
年
十
一
月

，

戈
巴
契
夫
削
去
葉
爾
欽
莫
斯
科
第
一
書

記
的
職
務

，

轉
任
蘇
聯
國
家
建
設
委
員
會
第
一
副
主
席
。
一
九
八
九
年
三
月
，
蘇
聯
實
行
普
選

，

選
舉
蘇

聯
首
屆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代
表
。
葉
爾
欽
放
棄
公
職

，

競
選
人
民
代
表
並
獲
當
選

。

當
年
八
月

，

葉
爾
欽
等

數
百
名
人
民
代
表
組
織
「
區
際

代
表
團
」
'

葉
氏
成
為
該
團
體
五
名
主
席
之
一
。
這
個
團
體
成
為
蘇
聯
最
高

蘇
維
埃
之
內
的
第
一
個
有
組
織
的
反
對
派
。
一
九
九

0
年
，

葉
爾
欽
當
選
俄
羅
斯
共
和
國
最
高
蘇
維
埃
主

席
。
他
從
此
以
此
一
職
位
對
戈
巴
契
夫
展
開
正
面
挑
戰
。

六
月
十
一
日

，

在
葉
爾
欽
的
主
導
下

，

俄
羅
斯
通
過
「
主
權
聲
明
」

，

使
蘇
聯
境
內
業
已
存
在
的
分
裂

主
義
傾
向
更
加
嚴
重

，

並
使
蘇
聯
瀕
臨
解
體
。
一
九
九

0
年
十
一
月

，

兩
人
舉
行
唔
談

，

尋
求
共
識
以
緩

和
當
前
危
機

，

但
未
獲
積
極
結
果

，

兩
人
關
係
繼
續
惡
化

。

於
是
，

葉
氏
開
始
了
公
開
的
、
指
名
的
挑
戰

。

葉
爾
欽
發
表
電
視
談
話
後

，

蘇
共
「
真
理
報
」
於
二
月
二
十
日
發
表
文
章
予
以
譴
責
。
文
章
指
出
，

葉
爾
欽
決
定
與
戈
巴
契
夫
走
「
對
立
道
路
」
，
其
電
視
談
話
不
僅
過
於
僵
硬
，
甚
至
不
合
議
會
規
定

。

「
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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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報
」
指
出
，
在
當
前
的
情
況
下
，
鼓
動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與
蘇
聯
中
央

開
的
對
立
，
無
疑
是
想
導
致
聯
盟
的
混
亂
，
使
危
機
情
況
更
加
惡
化
。
蘇
共
機

，
不
負
責
任
地
煽
動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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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說
，
葉
爾
欽
正

利
用
一
切
手
段
以
肯
定
個
人
的
野
心
和
要
求
，
他
的
野
心
與
民
主
化
、
社
會
革
新
及
改
造
的
目
標
相
距
甚

遠
。

同
時
，
莫
斯
科
市
蘇
共

，
支
持
戈
巴
契
夫
。

一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蘇
聯
最
高
蘇
維
埃
決
議
，
指
責
葉
爾
欽
的
言
論
違
背
憲
法
，
要
求
俄
羅
斯
最
高
蘇

維
埃
確
立
其
對
葉
爾
欽
的
立
場

。

俄
羅
斯
最
高
蘇
維
埃
八
名
主
席
團
中
的
六
名
成
員
，
發
表
公
開
聲
明
，

要
求
罷
免
葉
爾
欽
的
最
高
蘇
維
埃
主
席
的
職
務

。

這
些
成
員
過
去
都
是
擁
護
葉
爾
欽
的
人
。
他
們
說
，
他

們
曾
期
望
葉
爾
欽
能
夠
復
興
俄
羅
斯
、
恢
復
其
自
尊
、
爭
取
經
濟
與
政
治
主
權

。

但
是
，
他
們
表
示
，
在

已
過
去
的
這
段
時
間
內
，
事
實
證
明
，
他
們
的
希
望
是
不
正
確
的

。
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戈
巴
契
夫
在
白
俄
羅
斯
首
府
明
斯
克
市
發
表
談
話
時
，
間
接
指
責
葉
爾
欽
。
他
說
，

蘇
聯
所
有
的
困
難
的
根
源
都
是
某
些
政
治
流
派
企
圖
在
非
憲
法
範
圍
內
，
實
行
自
己
的
計
畫
.
，

民
主
派
的
奪
權
鬥
爭
愈
來
愈
妨
礙
國
家
和
社
會
的
改
革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二
月
二
十
二
日
，
約
有
三
十
多
萬
人
在
克
旦
姆
林
旁
聚
集
，
慶
祝
蘇
聯
建
軍
七
十
三
週

年
，
支
持
國
家
統
一
，
椎
護
聯
盟
，
並
警
告
說
.. 

「
葉
爾
欽
!
不
要
瓦
解
聯
盟
和
軍
隊
!
」
次
日
，
在
同

一
地
方
，
有
十
多
萬
人
舉
行
集
會
，
支
持
葉
爾
欽
，
反
對
戈
巴
契
夫
，
三
月
十
日
，
復
有
數
十
萬
人
集
會

支
葉
反
戈

。

至
此
，
兩
人
的
權
力
鬥
爭
，
已
形
成
街
頭
的
群
眾
抗
爭

。

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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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全
民
公
決
與
新
聯
邦
制

戈
巴
契
夫
為
解
決
當
前
政
治
危
機

，

決
定
於
三
月
十
七
日
舉
行
全
蘇
聯
公
民
投
票

，

以
決
定
蘇
聯
的

存
廢
問
題
。

投
票
的
問
題
是
這
樣
•• 

「
你
認
為
有
沒
有
必
要
保
存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盟

，

使
成

為
更
新
了
的
、
平
權
的
共
和
國
聯
邦

，

在
其
境
內
充
分
保
證
各
民
族
人
民
的
自
由
與
人
權
。
」
答
案
是
「
贊

成
」
或
「
不
贊
成
了
稍
早

，

三
月
九
日

，

蘇
聯
正
式
公
布
了
「
主
權
共
和
國
聯
盟
條
約
」
(
草
案
)
全
文

，

作
為
新
聯
邦
制
的
藍
圖
。

投
票
結
果
，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的
投
票
者
贊
成
維
持
聯
盟

，

投
票
率
達
百
分
之
八
十
。
六
個
加
盟
共

和

國
堅
拒
實
施
全
民
公
決
，
他
們
是
愛
沙
尼
亞
、
拉
脫
維
亞
、
立
陶
宛
、
莫
爾
達
維
亞
、
亞
美
尼
巨
及
喬
治

亞
。
其
中

，

莫
爾
達
維

E
要
求
更
多
的
主
權
，
其
餘
要
求
獨
立

。

贊
成
維
持
蘇
聯
的
九
個
加
盟
共
和
國

，

不
久
將
來
將
會
簽
署
新
聯
盟
條
約

，

組
織
新
聯
邦
體
制
。
事

實
上
，

三
月
九
日
所
公
布
新
盟
約
全
文

，

與
去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所
公
布
的
內
容

，

大
致
相
同

，

僅
作

了
一
些
重
要
的
修
正
。

在
蘇
聯
與
加
盟
共
和
國
之
間
的
權
力
戲
劇
化
有
了
較
明
顯
的
修
改
。
未
來
兩
者
之
間
權
力
分
為
三

類.• 

第
一
，
蘇
聯
的
全
權

•• 
第
一
了
蘇
聯
與
共
和
國
共
同
行
使
的
全
權

.

，
第
三
，
屬
於
加
盟
共
和
國
的
全
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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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
於
蘇
聯
的
全
權
包
括
﹒

.

新蘇聯

保
衛
蘇
聯
及
其
所
屬
共
和
國
的
主
權
與
領
土
完
整

﹒
.

確
保
蘇
聯
國
家
的
安
全
﹒
'
確
定
並
維
護
蘇
聯
國
家
疆
界
﹒
'
與
有
關
共
和
國
協
議
，
改
變
蘇
聯
國

家
疆
界
.
，

組
織
國
防
，
領
導
蘇
聯
武
裝
力
量
及
蘇
聯
邊
境
、
內
政
和
鐵
道
部
隊

.
，
宣
戰
與
構
和
﹒
'

領
導
製
造
與
生
產
軍
備
和
軍
事
技
術
的
國
防
企
業
與
組
織

﹒
.

執
行
全
聯
盟
的
對
外
政
策
﹒
，
在
對

和
在
國
際
組
織
中
代
表
蘇
聯

﹒
'

簽
結
蘇
聯
的
國
際
條

約
.
，
協
調
蘇
聯
與
加
盟
共
和
國
的
對
外
政
治
行
動

﹒
'

執
行
蘇
聯
全
權
範
國
內
的
對
外

經
濟
活
動

﹒
'

編
制
與
執
行
聯
盟
預
算

﹒
'

管
理
太
空
研
究
，
全
聯
盟
通
訊
與
資
訊
，
大
地
測
量
與
繪
製
地
圖
、
度
量
衡
與
標
準
化
制
度

﹒
.

監
督
蘇
聯
憲
法
和
法
律
的
被
遵
守
﹒
，
就
聯
盟
所
管
轄
的
問
題
通
過

立
律
﹒
，
就
與
各
共
和
國
所
協

議
的
問
題
創
制
立
法
基
礎

﹒
'

就
維
護
社
會
秩
序
與
打
擊
犯
罪
，
協
調
行
動

。

屬
於
聯
盟
與
各
加
盟
共
和
國
共
同
行
使
的
權
力
如
左

﹒
.

通
過
蘇
聯
憲
法
、
及
其
修
訂
與
增
補
，
確
保
蘇
聯
公
民
的
權
利
與
自
由
.
，

確
定
蘇
聯
對
外
政
策
方
針
，
並
經
由
國
家
最
高
權
力
機
關
體
系
以
監
督
其
實
行
﹒
，
在
國
際
關
係

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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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維
護
蘇
聯
公
民
與
共
和
國
的
權
利
與
利
益

﹒
﹒

制
定
對
外
經
濟
活
動
基
礎

﹒
'

統
一

經
濟
區
及
大
陸
棚
的
自
然
財
富
執
行
聯
盟
與
共
和
國
的
主
權

﹒
，

確
定
聯
盟
及
加
入
聯
盟
共
和
國
的
國
家
安
全
戰
略

﹒
'

確
保
聯
盟
成
員
的
國
家
安
全

﹒
'

制
定
蘇
聯

稅
事
務
.• 
對
蘇
聯

國
家
疆
界

、

領
海
與
領
空
的
規
範

。

確
定
蘇
聯

的
軍
事
政
策
，

執
行
關
於
組
織
和
確
保
蘇
聯
國
防
的
措
施

﹒
'

解
決
關
於
軍
隊
部
署
與

活
動
及
共
和
國
領
土
上
軍
事
工
程
的
問
題

.
，

制
定
兵
役
徵
召
與
服
役
的
統
一
程
序

.• 

確
定
社
會
經
濟
發
展
戰
略

，

為
發
展
全
聯
盟
市
場

，

創
造
條
件
.
，

執
行
統
一
的
財
政

、

信
貸
、

貨
幣

、

稅
務
及
價
格
政
策

，

以
共
同
貨
幣
為
基
礎

.• 

編
制
全
聯
盟
預
算

，

並
監
督
其
執
行

.
，

利
用
蘇
聯
的

黃
金
儲
存

、

鑽
石
及
貨
幣
儲
備

.
，

領
導
附
帶
生
產
民
生
用
品
的
國
防
企
業
與
組
織

﹒
'

管
理
全
國
統
一
的
燃
料
能
源
系
統

、

鐵
路
、
航
空

、

海
上
及
主
要
導
管
運
輸

.
，

制
定
利
用
大
自
然
與
環
境
保
護
的
基
礎

，

執
行
經
協
議
所
達
成
的
生
態
政
策

﹒
.

制
定
社
會
政
策
基
礎

.
，

確
保
少
數
民
族
的
原
有
居
住
環
境

，

以
及
經
濟
與
文
化
發
展
所
必
需
的
條
件

﹒
'

組
織
與
進
行
基
礎
科
學
研
究

，

激
勵
科
技
進
步

，

確
定
發
展
高
等
學
校

、

培
訓
高
素
質
科
學
教

育
幹
部
的
政
策
及
其
實
踐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
凡
未
劃
歸
蘇
聯
或
未
列
入
與
聯
盟
共
同
執
行
的
職
權

，

皆
屬
於
共
和
國
獨
有
的
全
權
。

此
外
，

新
盟



新蓋串聯

約
(
草
案
)
中
特
別
註
明

•. 

加
盟
共
和
國
是
國
際
社
會
中
享
有
充
分
權
利
的
成
員
。
他
們
有
權
與
外
國
建

立
直
接
的
外
交
、
領
事
、
商
業
及
其
他
關
係
，
交
換
全
權
代
表
，
簽
結
國
際
條
約
，
直
接
參
與
國
際
組
織

的
活
動
，
唯
不
得
損
及
該
盟
約
參
與
者
的
利
益
和
共
同
利
益
，
也
不
能
違
反
蘇
聯
的
國
際
義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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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蘇
聯
局
勢
的
發
展

在
可
預
見
的
將
來
，
戈
巴
契
夫
與
葉
爾
欽
之
間
的
權
力
鬥
爭
難
以
平
息

。

此
次
全
民
公
決
，
從
另
一

個
角
度
看
，
就
是
這
兩
個
政
治
人
物
的
一
次
決
戰
.
，
也
是
戈
巴
契
夫
的
一
場
豪
賭
，
他
以
自
己
的
政
治
生

命
作
賭
注
。
當
戈
巴
契
夫
贏
得
明
顯
的
勝
利
後
，
葉
爾
欽
猶
未
服
轍
，
並
聲
稱
，
他
與
戈
巴
契
夫
之
間
不

可
能
達
成
妥
協

。

從
民
意
基
礎
上
看
，
戈
巴
契
夫
獲
得
全
國
性
的
廣
大
支
持

.• 

而
葉
爾
欽
只
在
大
城
市
中
獲
得
比
較
多

的
支
持
。

例
如
，
全
國
性
支
持
戈
巴
契
夫
訴
求
的
超
過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，
而
支
持
葉
爾
欽
的
只
有
百
分
之

二
十
多
。

不
過
，
在
莫
斯
科
，
支
持
戈
巴
契
夫
的
只
有
百
分
之
五

0
.

五
，
支
持
葉
爾
欽
的
達
百
分
之
四

六
﹒
二
一
一
。
在
列
寧
格
勒
，
支
持
戈
巴
契
夫
訴
求
的
也
只
有
百
分
之
五

0
.
五.• 

反
對
者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
三
。

一
般
言
之
，
支
持
葉
爾
欽
的
人
大
部
分
是
知
識
分
子
中
的
激
進
改
革
派
，
但
保
守
傾
向
的
軍
人
、
幹

部
、
黨
員
及
工
農
群
眾
皆
不
喜
歡
改
革
速
度
過
急

。

堅
決
不
簽
署
新
盟
約
的
共
和
國
，
將
按
照
蘇
聯
現
行
有
關
法
令
，
調
整
其
與
蘇
聯

。
凡
堅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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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
立
的
共
和
國
，
須
按
照
法
令
程
序
辦
理

。

一
九
九
0
年
四
月
，
蘇
聯
通
過
了
關
於
脫
離
蘇
維
埃
聯
盟
的

程
序
法
。
按
規
定
，
欲
獨
立
的
加
盟
共
和
國
應
先
舉
行
全
民
投
票
，
如
三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投
票
者
贊
成
獨

立
，
即
告
有
效

.• 

俟
蘇
聯
最
高
蘇
維
埃
批
准
後
，
始
可
辦
理
退
盟
事
宜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二
月
九
日
，
立
陶
宛
舉
行
民
意
測
驗
，
投
票
者
之
中
百
分
之
八
四

﹒

五
二
贊
成
獨
立
.• 

三
月
三
日
，
拉
脫
維
亞
舉
行
相
同
的
民
意
測
驗
，
結
果
百
分
之
七
三

﹒
七
的
投
票
者
贊
成
獨
立
。
同
一
天
，

愛
沙
尼
亞
也
舉
行
民
意
測
驗
，
百
分
之
七
七

﹒

八
的
投
票
者
贊
成
獨
立
。
但
是
，
蘇
聯
中
央
並
不
承
認
這

些
投
票
結
果
。
其
主
要
原
因
是

，

這
些
民
意
測
驗
「
沒
有
法
律
基
礎
」
。
事
實
上
，
這
只
是
民
意

'
並

非
公
民
投
票
。
因
此
，
這
些
共
和
國
並
不
能
以
此
為
依
據
申

退
出
聯
盟
。

按
照
蘇
聯
總
統
現
有
的
全
權
，
他
可
對
蘇
聯
部
分
地
區
宣
布
「
緊
急
狀
態
」
'
進
行
總
統
直
接
統
治
。

一
九
九
一
年
一
月
，
蘇
聯
保
守
派
，
尤
其
是
「
救
國
委
員
會
」
曾
要
求
戈
巴
契
夫
如
此
傲

。

不
過
，
戈
巴

契
夫
本
人
仍
傾
向
以
政
治
方
式
解
決
問
題
。
除
非
失
去
控
制
，
他
不
會
輕
易
宣
布
緊
急
狀
態
。

經
過
此
次
全
民
公
決
，
戈
巴
契
夫
等
於
通
過
一
次
信
任
投
票
，
而
且
在
維
護
蘇
聯
和
推
行
其
改
革
政

策
上
已
獲
得
民
意
支
持
和
合
法
性

。

因
此
，

他
將
利
用
他
所
擁
有
權
力
，
大
力
整
頓
社
會
秩
序
，
進
行
政

治
體
制
改
革

，

重
新
推
動
經
濟
改
造
。


